
关于新增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国

泰基金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

划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与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财基

金” ）签订了以下基金的基金销售协议。 经双方协商一致，增财基金2015年1月6日起销售以下基金并开通定

期定额投资计划及基金转换业务。投资人可通过增财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

公告如下：

一、 销售基金业务范围及代码：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下限 转换业务

1 020001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2 020002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3 020003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4 020005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5 020007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6 020009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7 020010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8 020011

国泰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9 020012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10 020015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11 020018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暂不开通 开通

12 020019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13 020020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14 020021

国泰上证

180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00

元 开通

15 020022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不开通 开通

16 020023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17 020025

国泰中小板

300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00

元 开通

18 020026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19 020027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20 020028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21 020031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 100

元 开通

22 020032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

B

类

）

100

元 开通

23 020033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24 020034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25 020035

国泰上证

5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26 020036

国泰上证

5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27 000103

国泰中国企业境外高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28 000193

国泰美国房地产开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29 000302

国泰淘金互联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30 000362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31 000363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32 000367

国泰安康养老定期支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3 000511

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4 000512

国泰结构转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5 000526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6 000742

国泰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7 160211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00

元 暂不开通

38 160212

国泰估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00

元 暂不开通

39 160213

国泰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0 160215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1 160216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00

元 暂不开通

42 160217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3 160218

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4 160219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5 160220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00

元 暂不开通

46 160222

国泰国证食品饮料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7 519020

国泰金泰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8 519021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9 519606

国泰金鑫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扣

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

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100元。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

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

体规定为准。

三、“基金转换业务” 是指投资者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后，可将其持有

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公司管理的由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

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1、适用投资人范围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国泰基金旗下任一只自TA基金基金份额的个人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2、基金转换费用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①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

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

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②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其中25%归转出基金基金财产，其余

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

3、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基金合同中无特殊约定基金的转换费用采用“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算

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B×C×(1－D)/（1+G）

转换补差费用＝ [B×C×(1－D)/（1+G）]×G

转入份额＝ 净转入金额 /� E

其中，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C�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D�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G�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补差费率G为零；

E�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赎回费的25%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调整后的基金转

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10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100天，决定转

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国泰金龙行业）份额净值是1.200元，转入基金

（国泰金鹰增长）份额净值是1.300�元，转出基金对应赎回费率为0.2％，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率为0.3％，则可

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净转入金额＝ 10,0000×1.200×(1－0.2%)/（1+0.3%）＝119,401.79�元

转换补差费用＝ [10,0000×1.200×(1－0.2%)/（1+0.3%）]×0.3%＝358.21元

转入份额＝ 119,401.79� /� 1.300=91,847.53�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10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100天，决定转换

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1.200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1.300�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91,847.53份。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同基金A/C类收费模式之间不可进行转换。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若遇上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一项为固定值另一项为比例值，无法按差值进行计算，则申购费补差不

再扣减原基金申购时已缴纳的1000元申购费。

4、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销售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

（2）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3）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4）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

认。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5）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为1000份，各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如投资者在

单个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不足招募说明书所示时，需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

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6）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10%时，为巨额赎

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

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

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7）目前，国泰基金旗下的开放式基金均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故投资者转入的基金份额将被自动记入前

端收费模式下，且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之日起计算。

5、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

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基金处于封闭期有关规定。

6、重要提示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国泰基金旗下管

理的基金，且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已在该销售机构开通转换业务。

（2）国泰基金旗下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3）通过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公布的基金网上交易

相关业务规则或公告等文件。

（4）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5）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增财基金的销售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期定额、赎回、 转换等业务。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1号楼12层1208号

客户服务热线：400-001-8811

公司网站：http://www.zcvc.com.

2、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 021-31081600

网址：http://www.gtfund.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关于新增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国

泰基金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计

划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与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财基

金” ）签订了以下基金的基金销售协议。 经双方协商一致，增财基金2015年1月6日起销售以下基金并开通定

期定额投资计划及基金转换业务。投资人可通过增财基金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

公告如下：

一、销售基金业务范围及代码：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下限 转换业务

1 020001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2 020002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3 020003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4 020005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5 020007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6 020009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7 020010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8 020011

国泰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9 020012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10 020015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11 020018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暂不开通 开通

12 020019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13 020020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14 020021

国泰上证

180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00

元 开通

15 020022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不开通 开通

16 020023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17 020025

国泰中小板

300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00

元 开通

18 020026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19 020027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20 020028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21 020031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 100

元 开通

22 020032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

B

类

）

100

元 开通

23 020033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24 020034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25 020035

国泰上证

5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26 020036

国泰上证

5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27 000103

国泰中国企业境外高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28 000193

国泰美国房地产开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29 000302

国泰淘金互联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30 000362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类

）

100

元 开通

31 000363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C

类

）

100

元 开通

32 000367

国泰安康养老定期支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3 000511

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4 000512

国泰结构转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5 000526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6 000742

国泰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开通

37 160211

国泰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00

元 暂不开通

38 160212

国泰估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00

元 暂不开通

39 160213

国泰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0 160215

国泰价值经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1 160216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00

元 暂不开通

42 160217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3 160218

国泰国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4 160219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5 160220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00

元 暂不开通

46 160222

国泰国证食品饮料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7 519020

国泰金泰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8 519021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49 519606

国泰金鑫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元 暂不开通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扣

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

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100元。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

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

体规定为准。

三、“基金转换业务” 是指投资者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后，可将其持有

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公司管理的由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

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1、适用投资人范围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国泰基金旗下任一只自TA基金基金份额的个人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2、基金转换费用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①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

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

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②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其中25%归转出基金基金财产，其余

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

3、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基金合同中无特殊约定基金的转换费用采用“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算

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B×C×(1－D)/（1+G）

转换补差费用＝ [B×C×(1－D)/（1+G）]×G

转入份额＝ 净转入金额 /� E

其中，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C�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D�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G�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补差费率G为零；

E�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赎回费的25%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调整后的基金转

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10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100天，决定转

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国泰金龙行业）份额净值是1.200元，转入基金

（国泰金鹰增长）份额净值是1.300�元，转出基金对应赎回费率为0.2％，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率为0.3％，则可

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净转入金额＝ 10,0000×1.200×(1－0.2%)/（1+0.3%）＝119,401.79�元

转换补差费用＝ [10,0000×1.200×(1－0.2%)/（1+0.3%）]×0.3%＝358.21元

转入份额＝ 119,401.79� /� 1.300=91,847.53�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10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100天，决定转换

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1.200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1.300�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91,847.53份。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同基金A/C类收费模式之间不可进行转换。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若遇上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一项为固定值另一项为比例值，无法按差值进行计算，则申购费补差不

再扣减原基金申购时已缴纳的1000元申购费。

4、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销售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

（2）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3）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4）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

认。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5）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为1000份，各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如投资者在

单个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不足招募说明书所示时，需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

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6）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10%时，为巨额赎

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

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

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7）目前，国泰基金旗下的开放式基金均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故投资者转入的基金份额将被自动记入前

端收费模式下，且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之日起计算。

5、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

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基金处于封闭期有关规定。

6、重要提示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国泰基金旗下管

理的基金，且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已在该销售机构开通转换业务。

（2）国泰基金旗下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3）通过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公布的基金网上交易

相关业务规则或公告等文件。

（4）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5）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增财基金的销售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期定额、赎回、 转换等业务。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1号楼12层1208号

客户服务热线：400-001-8811

公司网站：http://www.zcvc.com.

2、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 021-31081600

网址：http://www.gtfund.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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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优先类基金份额（聚利

A

）基金调整约定收益率的

公告

根据《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优先类

基金份额(聚利A)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聚利A的约定年基准收益率（单利）＝1.3×5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其

中，5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中国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上对应的5年期国债

到期收益率。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聚利A每个季度初调整约定基准收益率，调整方法为取上季度末最后5个工作日的

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乘以1.3（工作日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鉴于

2014年第4季度最后5个工作日的5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为3.5254� ％，因此聚利A� 2015年第1季度约定年

基准收益率为：4.58302％(=1.3×3.5254％)。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关于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

2015

年境

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相关交易的公告

根据《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方便投资者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除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国内节假日休市外，2015年下列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229001)的交易，并自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正常交易，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2015

年

1

月

19

日 美国马丁

·

路德

·

金节

2015

年

2

月

16

日 美国总统日

2015

年

4

月

3

日 耶稣受难日

2015

年

5

月

25

日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2015

年

7

月

3

日 美国独立日假期

2015

年

9

月

7

日 美国劳动节

2015

年

11

月

26

日 美国感恩节

2015

年

12

月

25

日 圣诞节

香港交易所

2015

年

1

月

19

日 农历年初一

2015

年

2

月

20

日 农历年初二

2015

年

4

月

3

日 耶稣受难节

2015

年

4

月

6

日 清明节翌日

2015

年

4

月

7

日 复活节星期一翌日

2015

年

5

月

1

日 劳动节

2015

年

5

月

25

日 佛诞

2015

年

7

月

1

日 香港特別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2015

年

9

月

28

日 中秋节翌日

2015

年

10

月

1

日 国庆日

2015

年

10

月

21

日 重阳节

2015

年

12

月

25

日 圣诞节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

2015

年

1

月

19

日 耶稣受难节

2015

年

4

月

6

日 复活节星期一

2015

年

5

月

1

日 劳动节

2015

年

12

月

25

日 圣诞节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新年前夜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需要调整申购、赎回等业务安排的，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

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698-8888、010-66555662)、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mfcteda.

com)或拨打相关销售机构客服热线、登陆相关销售机构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泰达宏利转型机

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申

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进一步答谢投资者，方便投资者投资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管理的泰达宏利转型机

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协商一致，本公

司决定自2015年1月6日起，参加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原

申购费率高于0.6％的，申购费率按6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6)，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交易委托、费率最终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2、中国银行网址：www.bank-of-china.com；客户服务电话：95566

3、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mfcteda.com；客服电话：400-698-8888�或010-66555662。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

2014

年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资产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并经基金托管人审核，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2014年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2014年12月31日）旗下基金资产净值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

（

份

）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519087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1.1922 2,538,079,201.19 3,025,803,712.61

519089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1.1809 723,950,729.47 854,888,785.73

519091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

合

1.397 286,198,284.22 399,875,023.18

519093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1.750 985,931,415.19 1,725,675,546.85

519095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1.977 104,313,127.55 206,229,177.87

519097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1.398 81,547,473.84 114,041,223.98

519099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

1.531 41,688,857.35 63,808,356.21

519150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

1.365 529,755,900.01 723,178,167.33

519152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发起

A

类

1.202 1,765,344,710.30 2,121,962,573.90

519153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发起

C

类

1.192 191,952,597.39 228,853,627.10

519156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

1.166 48,464,446.72 56,518,023.02

519158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

1.324 455,739,829.77 603,434,659.04

519160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

A

类

1.045 763,032,038.29 797,395,617.01

519161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

C

类

1.040 178,871,059.25 186,034,804.12

519162

新华信用增益债券

A

类

1.188 688,179,144.78 817,648,747.00

519163

新华信用增益债券

C

类

1.182 35,453,486.10 41,920,992.41

164303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

A 1.023 690,808,192.12 706,653,250.16

150161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

B 1.455 296,060,655.05 430,831,221.00

519165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0.932 221,892,461.24 206,703,714.76

519167

新华鑫安保本一号混合

1.154 440,924,537.45 509,009,712.59

000584

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

0.973 56,629,297.59 55,100,863.94

000610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

1.326 560,099,516.80 742,651,684.87

000900

新华阿鑫一号保本混合

1.014 875,055,395.37 887,234,798.43

150190

新华环保

A

份额

1.021 674,602,429.00 688,754,251.49

150191

新华环保

B

份额

1.087 674,602,429.00 733,292,840.32

164304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1.054 338,401,338.40 357,523,655.99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每万份基金已实

现收益

（

元

）

基金份额

（

份

）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7

日年化收益率

(%)

000434

新华壹诺宝货币

0.8668 2,110,068,359.51 2,110,747,889.68 3.534

000819

新华财富金

30

天理财

债券

1.3872 102,115,949.09 102,115,949.09 5.189

000903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

1.1339 200,825,176.02 200,825,176.02 3.982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5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鑫元货币市场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并相应修订基金合同部分条款的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投资者，根据《鑫元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约

定，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5年1月7日起对鑫元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的收益分配原则进行调整。调整后，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收益支付方式仍为“每日分配，按月支

付” ，但投资人每日分配的当日收益将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且对于可支持按日支付的销售机构，在本基

金的收益支付方式经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按日支付。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对基金合同中有关基金收益分配原则等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现将有关修订

内容公告如下：

一、对“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章节的修订

（一）将基金合同“第十六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中 “二、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的第3、6项修订为：

“3、 ‘每日分配、定期支付’ 。 本基金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为基准，为

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该收益将会计确认为实收基金，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定期集中支付收

益。 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收益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对于可支持按日支付的销售机构，本基金的收益支付

方式经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按日支付。 不论何种支付方式，当日收益均参与下一日

的收益分配， 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际获得的投资收益。 投资人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2

位，小数点后第3位按去尾原则处理，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直到分完为止。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

再投资，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6、本基金每日进行收益计算并分配时，定期累计收益支付方式只采用红利再投资(即红利转基金份额)

方式，投资人可通过赎回基金份额获得现金收益；若投资人在定期累计收益支付时，其累计收益为正值，则

为投资人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其累计收益为负值，则缩减投资人基金份额。 若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时，其

对应收益将立即结清；若收益为负值，则从投资人赎回基金款中扣除。 ”

根据基金合同修订内容将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中“二、基金收益分

配的原则” 的第3、6项相应修订为：

“3、 ‘每日分配、定期支付’ 。 本基金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为基准，为

投资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该收益将会计确认为实收基金，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定期集中支付收

益。 通常情况下，本基金的收益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对于可支持按日支付的销售机构，本基金的收益支付

方式经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按日支付。 不论何种支付方式，当日收益均参与下一日

的收益分配， 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际获得的投资收益。 投资人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2

位，小数点后第3位按去尾原则处理，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直到分完为止。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

再投资，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6、本基金每日进行收益计算并分配时，定期累计收益支付方式只采用红利再投资(即红利转基金份额)

方式，投资人可通过赎回基金份额获得现金收益；若投资人在定期累计收益支付时，其累计收益为正值，则

为投资人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其累计收益为负值，则缩减投资人基金份额。 若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时，其

对应收益将立即结清；若收益为负值，则从投资人赎回基金款中扣除。 ”

（二）将基金合同“第十六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中“四、收益分配的时间和程序” 修订为：

“本基金每个工作日进行收益分配。 每个开放日公告前一个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

收益和7日年化收益率。 若遇法定节假日，应于节假日结束后第二个自然日，披露节假日期间的各类基金份

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节假日最后一日的7日年化收益率， 以及节假日后首个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

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7日年化收益率。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

公告。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基金定期例行对当期实现的收益进行收益结转(如遇节假日顺延)，定期例行的收益结转不再另行公

告。” 根据基金合同修订内容将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中“四、收益分配的

时间和程序” 相应修订为：

“本基金每个工作日进行收益分配。 每个开放日公告前一个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

收益和7日年化收益率。 若遇法定节假日，应于节假日结束后第二个自然日，披露节假日期间的各类基金份

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节假日最后一日的7日年化收益率， 以及节假日后首个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

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7日年化收益率。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

公告。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基金定期例行对当期实现的收益进行收益结转(如遇节假日顺延)，定期例行的收益结转不再另行公

告。 ”

二、对“基金的信息披露” 章节的修订

（一）基金合同“第十八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 中“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中“（四）基金资产净

值、各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公告” 中有关各类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已实

现收益和7日年化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修订为：

“某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已实现收益/当日该类基金份额总

额×10000

其中，当日分配的基金收益自其下一日起享有分红权益，自下一日起纳入基金份额总数的计算。收益保

留到小数点后4位，小数点后第5位四舍五入。

7日年化收益率指以按定期结转份额方式将最近七个自然日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折算出的年收益

率。 计算公式为：

7日年化收益率（%）=

其中，Ri为最近第i个自然日(包括计算当日)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

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采用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第4位，7日年化收益率采用四舍五入保留至百分

号内小数点后第3位。 ”

（二）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十六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 中“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中的“(四)基

金资产净值、各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公告” 中有关各类基金份额每万

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的计算公式相应修订为：

“某类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已实现收益/当日该类基金份额总

额×10000

其中，当日分配的基金收益自其下一日起享有分红权益，自下一日起纳入基金份额总数的计算。收益保

留到小数点后4位，小数点后第5位四舍五入。

7日年化收益率指以按定期结转份额方式将最近七个自然日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折算出的年收益

率。 计算公式为：

7日年化收益率（%）=

其中，Ri为最近第i个自然日(包括计算当日)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

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采用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第4位，7日年化收益率采用四舍五入保留至百分

号内小数点后第3位。 ”

此外，根据修订的基金合同，本公司对《鑫元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议》进行相应修订。

上述修订自2015年1月7日起生效。 注册登记机构分配2015年1月7日的收益给当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全体持有人时，按照更改后的收益分配方式进行收益分配。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400-606-6188

网址：www.xya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为基金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根据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银

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5年1月7日起，本公司增加郑州银行为基金销售机构办理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的销售业务。 同时，自2015年1月7日起，投资者可在上述销售机构办理鑫元货币市场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一、 代销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483、B类：000484）

(二)�办理时间

自2015年1月7日起，投资者可在上述销售机构进行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销售业务。 各基金

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时间以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和销售机构及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扣

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

种长期投资方式。

(一)�适用基金范围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483、B类：000484）

(二)�办理时间

在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前提下，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网点

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郑州银行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元，且不设定级差及

累计申购限额。

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一)�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67585（河南地区）、 4000-967585（全国）

网站：http://www.zzbank.cn/

(二)�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6-6188

网站：www.xya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本

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751 900938

证券简称：天津海运 天海

B

编号：临

2014-064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于2014年12月3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9人，实际出席9人（其中：亲自出席9人，委托他人出席0人，缺席0人）。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玕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转让子公司天津天海空运代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剥离非核心业务，着力推进公司转型升级，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子公司天津市天海国际船务代理

有限公司（ 下称“天海船代” ）与境内自然人王芳女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65.67万元的价格向

王芳女士转让公司（ 持有股权比例为83％ ）与天海船代（持有股权比例为17％）所共同持有的天津天海空

运代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并根据协议约定各自承担因股权转让事项发生的费用 （详细内容请参阅临

2014-065号公告）。

此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调整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阅临2014-066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占100%；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黄玕、刘军春、李小龙、陈雪峰、桂海鸿、骆志鹏

依法回避表决。

此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特此公告。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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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调整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的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

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本

公司已于 2014�年 4月30日披露了 《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大公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临 2014-021�号公告）。

鉴于目前市场行情的变化及公司经营业务的拓展，公司对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部分调整，调

增与上海大新华航运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因船舶配员及船员管理业务产生的预计关联交易金额680万元；调增

与Seaco� Global� Limited之间因集装箱租赁业务产生的预计关联交易金额200万元。

（一）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14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黄玕、刘军春、李小龙、陈雪峰、桂海鸿、骆志

鹏 6�名董事进行了回避，其他3名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占100%；

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属于董事会审议权属范围之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我们对调整后的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事前审阅，公司的

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依据，未发现存在违反关联交易的规定以

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审议该项议案时所有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暨三名独立董

事同意对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作出调整。

监事会发表意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调整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

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

定。 日常关联交易的调整额度合理，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 据此，我们同意上述交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调整公

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发表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调整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实际运行情况进行的，交易活动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生产经

营的正常发展，未发现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上述交易。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以及执行情况

2014年5月21日，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作出预测如下：

（1）接受劳务（代付港口使费等成本结算）

项目 关联方 年度交易额

（

元

）

租船 大新华轮船

（

烟台

）

有限公司

15418160.00

租箱 大新华轮船

（

烟台

）

有限公司

10980000.00

船员劳务 烟台大新华船员服务有限公司

24000000.00

小计

50398160.00

（2）提供劳务（代理揽货、配载、运费结算收入）

项目 关联方 年度交易额

（

元

）

船舶配员及船员管理 大新华轮船

（

烟台

）

有限公司

20,880,000

船舶配员及船员管理 上海大新华航运发展有限公司

19,200,000

小计

40,000,000

（三）日常关联交易调整及执行情况

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

类别

项目 关联人

本年度预计金额

合计

本次调增金额

本年度前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至

9

月

30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船舶配员及船

员管理

大 新 华 轮

船

（

烟 台

）

有限公司

20,880,000.00 0.00 20,880,000.00 13,900,000.00

船舶配员及船

员管理

上 海 大 新

华 航 运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26,000,000.00 6,800,000.00 19,200,000.00 14,400,000.0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租船

大新华轮

船

（

烟台

）

有限公司

15,418,160.00 0.00 15,418,160.00 10,320,248.88

租箱

大新华轮

船

（

烟台

）

有限公司

0.00 0.00 10,980,000.00 0.00

Seaco

Global

Limited

2,000,000.00 2,000,000.00 0.00 914,638.07

船员劳务

烟 台 大 新

华 船 员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24,000,000.00 0.00 24,000,000.00 16,500,000.00

合计

88,298,160.00 8,800,000.00 90,478,160.00 56,034,886.9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本此调增关联交易金额的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法定

代表

人

主营范围 成立时间 公司类型 住所

Seaco Global

Limited

US$2,614,

015

不适

用

Renting and leasing of

freight water transport

equipment

1998

年

3

月

16

日

Private Limited

Company

One Valentine Place,

London, SE1 8QH

上海大新华航运

发展有限公司

人民币

60000

万元

王春

荣

国际船舶普通货物运

输

，

国内沿海

、

长江中

下游及珠江水系普通

货船运输

，

船舶运输

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

术咨询

（

除经纪

）。 【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

2009

年

8

月

18

日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

（

上海

）

自有贸易试验

区业盛路

188

号

A

楼

414

室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Seaco� Global� Limited为关联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大新华航运发展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股东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以上两家企业的财务状况及履约能力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定价政策：遵循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

（二）定价基础：按市场价作为定价基础。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公允公平、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进行。 关联交易仍按现有

协议内容执行，定价依据、成交价格、付款方式等主要交易条件没有发生变化。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活动， 有利于保证公司的生产运营稳定和持

续发展。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以上特此公告。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经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意见

（四）审计委员会的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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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天津天海空运代理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将子公司天津天海空运代理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海空运” ）全部股权转让给王芳女士，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65.67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14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天津天海空运代理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子公司天津市天海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下称“天海船代” ）与境

内自然人王芳女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65.67万元的价格向王芳女士转让公司（ 持有股权比例

为83％ ）与天海船代（ 持有股权比例为17％ ）所共同持有的天津天海空运代理有限公司（ 下称“天海空

运” ）100%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一）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王芳，性别：女，出生于1971年08月26日，身份证号：120103197108260722� 汉族。 2011年06月27日至

2012年09月09任本公司企划部核算中心担任经理；2012年09月17日任天海空运总经理。

2014年10月31日，本公司已协议解除与王芳女士的劳动合同关系。

（二）其他当事人情况介绍

天津市天海国际船务代理有公司

住所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808

法定代表人 陈雪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业务性质 代理服务

组织机构代码证

10306703-X

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代理

；

包括承揽海运货物

、

集装箱

、

仓储

、

缮制单证

、

代签提单

、

运输合同

、

速遣滞期协议

、

代收代付款项

；

办理船舶进出港手续联系安排引水

、

靠泊

、

装卸

；

报

关

、

办理货物的托运和中转

、

揽货和组织客源

、

洽定舱位

；

联系水上救助

、

协助处理

海商海事

；

代为处理船舶

、

船员

、

旅客或货物的有关事项

；

国内船舶代理

；

国际贸易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

成立时间

1994

年

5

月

4

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天海船代所持有天海空运的100%股权。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

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天海空运于1998年12月2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361.5万元，投资方为公司和子公司天海船代，投资额分

别为：人民币300万元和61.5万元。

天海空运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海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投资额

300 61.5

所占比例

83% 17%

合计

361.5 100%

主营业务

国际船舶集装箱运输

；

仓储服务

；

陆海联运

；

集装

箱租赁买卖

；

自由船舶

、

设备

、

属具

、

物料

、

集装箱

的进口业务

；

船舶租赁

，

自有退役船舶和船舶设

备的出口业务

；

自有房屋租赁

、

场地租赁

；

国际货

运代理

（

不含国际快递

）；

国际船舶管理业务

、

国

内船舶管理业务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国际船舶代理

；

包括承揽海运货物

、

集装箱

、

仓储

、

缮

制单证

、

代签提单

、

运输合同

、

速遣滞期协议

、

代收代

付款项

；

办理船舶进出港手续联系安排引水

、

靠泊

、

装

卸

；

报关

、

办理货物的托运和中转

、

揽货和组织客源

、

洽定舱位

；

联系水上救助

、

协助处理海商海事

；

代为处

理船舶

、

船员

、

旅客或货物的有关事项

；

国内船舶代

理

；

国际贸易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

注册资本

89,264.882 1000

成立时间

1992

年

12

月

1

日

1994

年

5

月

4

日

注册地点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803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808

四、天海空运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031,567.96 9,676,080.12

负债总额

8,058,058.79 10,106,002.42

净资产

973,509.17 -429,922.3

营业收入

53,927,621.93 22,174,805.73

净利润

-168,551.91 -963,466.4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62,391.29 -963,466.46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天津中审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天海空运拟股权转让事宜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在2014年6月30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确定方法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该机构于2014年11月27日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结论为：

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为967.61万元，负债总额为1,010.60万元，净资产总额为-42.99万元；评估后股东权益价

值为65.67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天津天海空运代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值率

（

%

）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1 964.61 1,068.39 103.78 10.76

非流动资产

2 3.00 7.88 4.88 162.67

其中

：

持有至到期投资

3 - - - -

固定资产

4 3.00 7.88 4.88 162.67

资产总计

6 967.61 1,076.27 108.66 11.23

流动负债

7 1,010.60 1,010.60 - -

非流动负债

8 - - - -

负债合计

9 1,010.60 1,010.60 - -

五、股权协议的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天海船代作为天海空运共同持有人，与王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依据天津中审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海空运股权的评估价值为65.67万元,

双方协商以此作为本次交易价格。

(二)协议签署后三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支付的，王芳应以股权转让款为基数，以万分之五每天的比

例，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三)在股权转让前天海空运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劳动合同，因终止或解除产生补偿或赔偿金时，转让方只

承担股权转让之日上述部分员工协商离职补偿金的50%，受让方承担股权转让之日上述部分员工协商离职补

偿金的50%及股权转让之后劳动合同变更、终止或解除责任和义务。

(四)对于因诉讼原因致使天海空运无法收回的应收帐款计27.38万元，受让方负责继续履行诉讼程序，收

回的款项返还转让方；其余外部应收、应付以现状交接，交接后的外部债权债务由受让方自行完成清理。

六、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天海空运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净资产为-42.99万元，公司将天海空运全部股权转让将有助于推进公

司转型升级、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也将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